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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59/2021_2022__E6_8A_95_

E4_BF_9D_E4_BA_BA_E8_c36_459023.htm 投保人林某某在打

篮球时突然倒地猝死，死后就保险的理赔与保险公司协商未

果，林某某的妻儿作为原告遂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，近日，

广西横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

，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。 林某某生前是横县某有限公司

的职工，2006年8月29日，该公司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

限公司横县支公司签订《团体保险投保单》，载明：投保人

为广西横县某有限公司，主险为国寿人身意外伤害综合险，

被保险人数100人，林某某是其中1人，保险金额60000元/人

。2006年9月18日下午5时50分左右，林某某在公司球场内打篮

球过程中突然倒地，立即送往医院抢救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医院出具《疾病证明书》，临床诊断为剧烈运动后猝死。事

发当晚，被告的工作人员立即到医院了解情况。2006年11月5

日，林某某之妻向被告申请给付保险金，遭拒，三原告遂以

被告签订保险合同时对其中的免责条款未对林某某尽说明义

务为由将其告上法庭。 应被告申请，司法鉴定中心作出《关

于对林某某死因书证审查意见书》，认为本案致死原因为心

肌梗塞可能性最大，而心肌梗塞致死是自身疾病造成的猝死

，而不是意外伤害，抢球碰撞倒地是不可能造成心肌梗塞。 

横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，被告签订合同前已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保险法》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就合同条款特别是免

责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说明义务，故三原告主张被告在签订

保险合同时就其中的免责条款未对林某某尽说明义务没有法



律依据，本院不予采信。林某某的死亡经医院诊断为剧烈运

动后猝死，没有任何外伤，根据司法鉴定认为林某某猝死不

是意外伤害。三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林某某死亡是因意

外伤害所致。故本院依据该意见书认定林某某的死亡是其自

身疾病造成的猝死，而不是意外伤害，林某某的死亡不属于

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。遂判决驳回三原告要求被告支付

保险金60000元的诉讼请求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